
5.1 仪器设备出租出借

校领导 资产管理处 相关部门/单位

12 资产处发布公开招租

公告

13 组织评审，确定承租人

及出租价格

备注：

1.此流程适用于仪器设备出租出借管理，学校严格控制仪器设备出租行为，原则上不得无偿对外出借仪器设备；

2.出租出借的仪器设备，使用单位或领用人要督促承租人、借用人到期归还。

仪器设备出租出借申请表

11 分管资产

校领导审核

17 与承租人

签订出租协议

15 出租金额

≥500 万元

08 资产处

审核

09 资产处汇总出租材料

14 校长办

公会审批

通过

02 单位资产
管理员审核

通过

03 单位分管

领导审核

01 领用人提交申请

04 校内部门

间借用

是

通过

20 结束

18 承租人按协议约定

向学校缴纳租金

06 部门负责

人审核

通过

否

07 部门分管

校领导审核

10 相关部门

审核

16 报教育部备案

19报教育

部审批

通过

否

不通过

通过

通过

通过

不通过

通过

05 结束 是


